澎湖縣108年度辦理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劃

促進心理健康活動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劃申請要點。
貳、目的：
   一、推廣正向思考及正當休閒、運動抗壓的觀點。

   二、讓學生了解情緒、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的關連性。

   三、鼓勵學生培養優良健康的休閒習慣，找出適合自己的紓壓模式，
      以促進心理健康。
   四、營造校園健康、活力氛圍。
參、辦理單位

   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  
 二、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
 三、承辦單位：澎湖縣立西嶼國民中學
肆、辦理時間：108年4-8月
伍、活動地點：西嶼地區、澎湖本島各鄉、台灣環島
陸、參加人員：本校有興趣學生，約10人。含工作人員上限12人。
              參加環島學生依體能、態度等遴選5位學生，一位帶隊教師。
柒、報名方式：於期限內洽輔導室。
捌、活動內容：轉動騎跡，如【附件一】。
玖、差假：工作人員及帶隊人員，核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；並得於活動結束後一

    年內，在不支代課費及不影響課務原則下覈實補假。
玖、經費編列：新台幣3萬元整。
拾、其他：承辦本活動績優工作人員，依規定敘獎。
拾壹、本計劃奉准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    
【附件一】活動內容
	轉動騎跡

	日期
	時間
	內容
	負責人員
	地點
	

	108.11月前
	4-6月

至少十次

16:00-17:30
	1.運動及心理健康常識

2.腳踏車騎乘運動

3.體能訓練
	輔導室
	西嶼

地區
	內

聘

講

師

	
	每月1-2次
假日大團騎
(5次)

07：00-12：00

或

13：00-18：00
	腳踏車跨鄉挑戰

30-50公里
	
	跨鄉
	

	
	108.06.01
10：00-15：00
	極限運動挑戰
	
	G-star
	

	
	108.07.20-26
	台灣環島
	
	台灣

本島
	


【附件二】經費概算表
	申請單位：澎湖縣立西嶼國中
	計畫名稱：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—促進心理健康活動經費申請表

	計畫期程：108年8月30日前

	計畫經費總額： 30,000      元，申請金額： 30,000         元，自籌款： 0      元

	經費項目
	計畫經費明細
	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

	
	單價（元）
	數量
	單位
	總價(元)
	說明
	金額（元）
	說明

	業
務
費
	鐘點費
	360
	10
	節
	3,600
	4-6月

至少十次體訓、騎乘
16:00-17:30
	
	

	
	交通費
	2,400
	6
	人
	14,400
	台灣環島

每人來回機票2400元為上限(馬-北)
	
	

	
	極限運動體驗費
	380
	10
	人
	3,800
	
	
	

	
	材料(器材)費
	3,000
	1
	式
	3,000
	
	
	

	
	膳費
	80
	6*8
	次/人
	3,840
	含工作人員每次支8人膳費
(未每次全員到齊)
假日團騎*5
極限挑戰*1
	
	

	
	茶水
	20
	5*10
	次/人
	1,000
	4-6月

至少十次體訓、騎乘

16:00-17:30
	
	

	
	小計
	
	
	
	29,640
	
	
	

	雜支
	
	360
	
	
	360
	
	
	

	申請補助合計
	
	
	
	30,000
	
	
	

	自籌
	
	
	
	0
	
	
	

	總計(補助+自籌)
	
	
	
	30,000
	
	
	

	承辦單位

	會計單位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	機關長官
或負責人
	教育部
承辦人
	教育部

單位主管

	1、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，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，造成重複情形，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，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。
2、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，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則；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。

3、各經費項目，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，以人事費、業務費、雜支、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。

4、雜支最高以【(業務費)*6%】編列。
	補助方式： 

□全額補助

□部分補助　【補助比率　　％】

□酌予補助
餘款繳回方式：

□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
□不繳回（請敘明依據）


